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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百萬美元2022年到期的11.0%優先票據 

(股份代號：40498) 

 

授 予 豁 免 並 延 長  

委 任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之 期 限 

  
茲提述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1年 6月 18日有關本公司獨立非執

行董事胡澤民先生（「胡先生」）於本公司在 2021年 6月 18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

的公告。 

 

隨著胡先生退任，目前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，少於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
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3.10(1) 條規定的最低人數要求。 

 

自胡先生退任後，本公司已著手物色、甄選及面試具備適當經驗及資格的合適人選，以考慮

委任為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。然而，除其他事項外，由於 COVID-19 大流行的出行限制， 

本公司未能，且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對所有候選人的面試，以甄選最終候選人並委任一名獨立

非執行董事。 

 

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提出申請，並已獲聯交所授予延長豁免

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3.10(1) 條的期限，由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。 

 

本公司將盡其最大努力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或之前，委任另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。本公司

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 

馬廷雄  

 

香港，2021年9月15日 

 
在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組成包括馬廷雄先生為主席及非執行董事；廖世宏先生和廖世強先生為執行董事；葉家祺先生
為非執行董事；而 Chen Penghui 先生和方遠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

